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2023〕69号
申请人:王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交通运输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辽交大瓦交运罚字〔2023〕第W800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3年8月24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3年8月10日作出的辽交大瓦交运罚字〔2023〕第W800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3年8月3日14时左右驾驶小轿车送亲戚自普兰店区至瓦房店西站后，返程回普兰店区时在滴滴顺风车平台发布了出行计划。之后有合乘者发出响应，在瓦房店西站上车至安恩贝月子中心下车，合乘者的出行路线与申请人一致。申请人在接到合乘者后，还未出行即被被申请人拦下。2023年8月10日作出了辽交大瓦交运罚字〔2023〕第W800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罚款10000元。

一、申请人的行为并不构成非法运营。首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合乘出行提供者通过互联网方式事先发布个人驾车出行信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出行提供者的非营运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其次交通运输部对网友关于顺风车是否违法的事项回复中提到：“合法的私人小客车合乘与网约车经营性客运服务有很大区别，不需要办理网约车相关许可，但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是应以车主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事先发布出行信息；二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合乘车辆；三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四是每车每日合乘次数应有一定限制”。因此认定顺风车是否构成非法运营，关键是私家车是否以“顺风车”名义从事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行为。判定“顺风车”是否构成营利,要结合接单次数、接单方式、行驶线路、分摊费用等因素综合判断。如果顺风车接单次数超出合理频次，会被认定为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活动；如果车主自身存在出行需求且事先发布出行信息的，一般认为是顺风车，如果车主本身没有出行需求，而是专程为客户出行提供运输服务，或者未事先发布出行信息，而是客户先提出需求的，一般认定是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服务。因此判断“顺风车”是否构成非法营运，应当综合多种因素进行考量，不能仅以收取的费用高于出行成本机械地判断。申请人在接到合乘者响应的瓦房店西站上车至安恩贝月子中心下车一单时，系其当天接到的第一单，行驶线路亦与其回家路线一致,综合判断，申请人并不构成非法营运。

二、被申请人适用的法律依据错误。被申请人适用《大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为依据进行处罚。本条例第三条规定适用对象为客运出租汽车，即依法取得经营许可，按照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以行驶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客运车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十条可知顺风车与出租车的区别在于:1.发布出行信息主体不同。出租车是由乘客发布出行信息订单，司机通过网约车平台接单；顺风车则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通过顺风车平台或其他方式发布出行信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2.出行目的不同。出租车以营利为目的，司机通过旅客运输行为获得收入；而顺风车则是以帮助他人、减少运输成本为目的。3.乘客所应支付的代价不同。出租车乘客需要依据市场调节价或政府指导价支付乘车费用；顺风车则是乘客与合乘服务提供者分摊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这里的出行成本一般包括“燃料成本”与“交通通行费”。

因此，申请人于2023年8月3日通过滴滴顺风车平台接单行为并不能与“拉黑车”一概而论。其仅是一种分摊出行成本的共享出行方式。被申请人依据该条款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我局作出的辽交大瓦交运罚字〔2023〕第W80094号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

我局作出上述处罚决定的职权和法律依据为《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大连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我局认定的事实：2023年8月3日下午13点40分左右，瓦房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驾驶执法车辆，联合瓦房店市交警大队复州中队及驻高铁综合管理办公室，对高铁周边出租车、非法营运车辆进行例行检查。在14点50分左右，也就是G8054次高铁进站后，执法人员发现广场上停着一台白色轿车，副驾驶旁边一男子打开车门正在上车，执法人员立即出示证件对该车辆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该车辆车主王某通过滴滴平台接单，接到乘客赵某（手机尾号9886），乘客目的地为瓦房店市安恩贝月子中心，车费为19.71元，该事实有当事人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及乘客笔录等证据证实，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调查，该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未能提供道路运输证及相关证明，涉嫌非法营运。执法人员对乘客赵某制作现场笔录，对该车辆车主王某制作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及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对涉嫌非法营运车辆暂扣。于当日进行立案调查，对王某下达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声明书），对其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8月10日，案件审理委员会对此案件进行集体讨论，根据本案违法事实、情节、性质及社会危害程度，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依据《大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给予当事人王某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我局于8月10日作出处罚决定，下达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当事人于2023年8月16日到农业银行缴纳罚款。

针对申请人申请复议理由的答复意见：

（一）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为并不构成非法营运”。

1.当日当事人驾驶该车辆进入高铁时间大约在13点40分左右，直至接单14点50分左右，一直停留在高铁周边。经调查，当日当事人驾驶该车辆频繁出入高铁西站，且在前几个月有多次出入瓦房店周边记录。据高铁站出租车司机反应，该车曾多次出现在高铁西站，招揽乘客，进行非法营运。

2.依据《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四款“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者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1）该车主未能事先发布出行信息，乘客是出高铁站后临时通过滴滴平台打车。（2）与乘客出行线路不相同，车主系普兰店人，工作单位为普兰店纪委食堂，乘客为瓦房店人，目的地为五一路安恩贝月子中心。（3）私人小客车合乘主要在通勤时段或节假日返乡、旅游的合乘，该车辆运营时间为8月3日14点50分，不符合通勤时段等的合乘要素条件。（4）私人小客车合乘应当以自我出行为前提，不以营利为目的，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高铁西站到瓦房店里程约15公里，出租车收费约20元，而当事人在滴滴平台收费19.71元。（5）每车每日合乘次数有一定限制，经调查，当日该车主滴滴APP中有接单奖励两次，共计22元，且该车被暂扣时，车主同另外一名乘客通话，告知由于车辆被暂扣，不能完成已经接了单的行程，让乘客取消。（6）根据大政办发〔2016〕186号文件第八条十六款规定，顺风车实行实名注册，主动将注册驾驶员及车辆信息报送市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备案。（7）执法全过程有视频记录为证。

（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适用的法律依据错误”。

依据《大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以及《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关于顺风车的解读”，我局做出辽交大瓦交运罚字〔2023〕第W80094号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辽交大瓦交运罚字〔2023〕第W80094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维持答复人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3年8月3日14点50分左右，瓦房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对瓦房店西站周边出租车、非法营运车辆进行例行检查过程中发现，号牌为XXX的白色轿车，其车主王某通过滴滴平台接单，接到乘客赵某（手机尾号9886），目的地为瓦房店市安恩贝月子中心，车费19.71元已支付完成。该车车主在调查中未能提供道路运输证及相关证明。被申请人于当日对王某涉嫌未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号牌和经营资格证从事客运出租经营立案。经过调查取证，集体讨论等，依据《大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被申请人于2023年8月10日作出辽交大瓦交运罚字〔2023〕第W800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王某未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号牌和经营资格证从事客运出租经营的行为处以10000元罚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现场笔录、询问笔录、乘客笔录及执法记录仪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全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工作；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是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的责任主体，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客运出租汽车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含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下同）履行具体管理职责。”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交通运输局具有对违反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大连市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大政办发〔2016〕186 号）中规定：“八、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 (十五) 明确私人小客车合乘法律属性。私人小客车合乘, 也称为拼车、顺风车, 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车合乘应当以自我出行为前提,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用于上下班通勤或节假日返乡、旅游的合乘, 分摊费用仅限于合乘里程所消耗的燃料成本和通行费。”其中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应当以自我出行为前提 ……分摊费用仅限于合乘里程所消耗的燃料成本和通行费。”

本案中，申请人王某通过网络平台接单，行程从瓦房店西站至瓦房店市安恩贝月子中心，全程约19公里，收费19.71元。乘客支付费用远超分摊二人合乘里程所消耗的燃料成本和通行费，故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搭载乘客行为不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小客车合乘”并无不妥。

《大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的营运号牌和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和准运标志;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取得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的从业资格证。”

《大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未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号牌和经营资格证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活动，或者将未取得车辆营运证和准运标志的车辆投入营运的，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营运，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本案中，被申请人经过调查取证，认定申请人存在未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号牌和经营资格证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情形，根据违法事实、情节、性质及社会危害程度，对申请人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辽交大瓦交运罚字〔2023〕第W800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0月16日

1


